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交換獎學金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6.16. 第 300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6.6.27.  105 學年第 5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8.19. 第 29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經費來源：由本院相關經費支應。 二、 經費來源：由本院「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下支應。 

因應邁頂計

畫未來可能

無法再支應

此項經費，所

以以本院相

關經費取代。 

三、申請資格及時間、程序及繳交資料：

凡本院在學學生得申請出國參加國

際學術活動、海外實習、或交換，並

備齊資料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提出

申請。 

(一) ....  

6. 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者，應於活

動舉行完畢後 1個月內檢附發表論

文全文、發表海報、與會證明及出

國報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

檔)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 

(二)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者，出發日四週

前備齊下列資料，提出申請，逾期不

予受理： 

1.申請表(請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

網頁下載) 。  

2.中英文版之歷年成績單及課外

社團活動證明。 

3.自傳及其他海外實習或交換單

位要求之相關資料。 

4.海外實習或交換活動日程表、海

外實習或交換有關資料、相關外

語能力證明（如托福、全民英語

能力分級檢定測驗等證明）及其

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5.獎學金額額度上限為十萬元整。 

三、 申請資格及時間、程序及繳交資料：

凡本院在學學生得申請出國參加國

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交換，並備齊

資料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提出申請。 

(一) ... 

6. 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者，應

於活動舉行完畢後1個月內(需於該

會計年度內)檢附發表論文全文、發

表海報、與會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

同時繳交紙本或電子檔)送本院全

球衛生中心備查。 

(二) 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者，出發日

四週前備齊下列資料，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表(請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

網頁下載) 。  

2. 中英文版之歷年成績單及課外

社團活動證明。 

3. 自傳及其他海外實習交換單位

要求之相關資料。 

4. 海外實習交換活動日程表、海外

實習交換有關資料、相關外語能

力證明（如托福、全民英語能力

分級檢定測驗等證明）及其它有

助審查之資料。 

5. 獎學金額額度上限為十萬元整。 

修改標點符

號，把海外實

習，與交換的

文字，中間以

「或」字做分

隔。 

取消「需於該

會計年度內

核銷」之文

字，以符合現

況。 



6.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應於

活動舉行完畢後 1個月內檢附成績

單、海外實習或交換證明及出國報

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

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 

6.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交換，應於活

動舉行完畢後1個月內(需於該

會計年度內)檢附成績單、海外

實習交換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

同時繳交紙本或電子檔)送本院

全球衛生中心備查。 

四、發放方式 

(一)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者，於繳交表

論文全文、與會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

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送本院全球

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二)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者，檢附成

績單、海外實習或交換證明及出國報

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送本

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1.第一學期(九月)入學者，於當年度九

月發給獎學金百分之九十；第二學期

(二月)入學者，於當年度二月發給獎

學金百分之九十。  

2.另外百分之十尾款，須於交換期結束

後一個月內繳交研修心得報告乙

份、交換期間修課紀錄及修課全部及

格之成績單乙份，始予發放。 

四、 發放方式  

(一) 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者，於繳交表

論文全文、與會證明及出國報告書

(需同時繳交紙本或電子檔)送本院

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二)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者，檢附成

績單、海外實習交換證明及出國報告

書(需同時繳交紙本或電子檔)送本

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1. 凡於九月入學，申請交換一學年
者，於當年度九月至次年度六月
發給獎學金。  

2. 凡於九月入學，申請交換一學期
者，於當年度九月至次年度一月

發給獎學金。  
3. 凡於二月入學，申請交換一學年

者，於當年度二月至六月及九月
至次年度一月發給獎學金。  

4. 凡於二月入學，申請交換一學期
者，於當年度二月至六月發給獎
學金。  

變更獎學金

發放方式 

五、前項申請經本院主管會報審查核定

後，其出國不得任意變更，包括改變

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及交換

之出國期限、國家等。如改變或中途

終止本要點第三條規定之各項計畫執

行者，其獎學金之發放亦同時終止或

取消。 

五、 前項申請經本院審查核定後，其出國

不得任意變更，包括改變出席國際學

術活動及海外實習及交換之出國期

限、國家等。如改變或中途終止本要

點第三條規定之各項計畫執行者，其

獎學金之發放亦同時終止或取消。 

 

原本條文並

未寫明審查

單位，此次新

增主管會報

為主要審查

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交換獎學金設置要點  
101.2.24. 100學年度第219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1.6.26. 100學年度第272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6.16. 第300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6.6.27. 105學年第5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8.19. 第296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9.5. 發布 

一、目的：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培育本院學生國際觀，促進並鼓勵本院在校

優秀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交換，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由本院相關經費支應。 

三、申請資格及時間、程序及繳交資料：凡本院在學學生得申請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海

外實習、或交換，並備齊資料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提出申請。 

(一)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者，應於舉行日四週前備齊下列資料，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申請表(請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網頁下載)及出差申請單(人事欄位由指導教授核章，單位主

管由系所主管核章)。 

2.國際學術活動主辦單位致申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信函

或電子郵件)等影本。 

3.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英文版)影本。(應以第一作者、首次發表之論文為限)。 

4.國際學術活動日程表、學術活動有關資料及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5.如發表於國際大型研討會者，經全球衛生中心審核通過者，發給獎學金。獎學金額度：歐

美最高為三萬元；大洋洲最高為二萬二仟五百元；亞洲最高為一萬五仟元。 

6.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者，應於活動舉行完畢後1個月內(需於該會計年度內)檢附發表論文

全文、發表海報、與會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

備查。 

(二)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者，出發日四週前備齊下列資料，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申請表(請至本院全球衛生中心網頁下載) 。  

2.中英文版之歷年成績單及課外社團活動證明。 

3.自傳及其他海外實習或交換單位要求之相關資料。 

4.海外實習或交換活動日程表、海外實習或交換有關資料、相關外語能力證明（如托福、全

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等證明）及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5.獎學金額額度上限為十萬元整。 

6.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應於活動舉行完畢後1個月內檢附成績單、海外實習或交

換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及電子檔)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 

四、發放方式  

(一)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者，於繳交表論文全文、與會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同時繳交紙本

及電子檔)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二)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者，檢附成績單、海外實習或交換證明及出國報告書(需同時繳

交紙本及電子檔)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1. 第一學期(九月)入學者，於當年度九月發給獎學金百分之九十；第二學期(二月)入

學者，於當年度二月發給獎學金百分之九十。  

2.另外百分之十尾款，須於交換期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研修心得報告乙份、交換期間修

課紀錄及修課全部及格之成績單乙份，始予發放。  

五、前項申請經本院主管會報審查核定後，其出國不得任意變更，包括改變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及

海外實習及交換之出國期限、國家等。如改變或中途終止本要點第三條規定之各項計畫執行

者，其獎學金之發放亦同時終止或取消。 

六、本要點經本院主管會報通過，送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